


开平市地名管理办法 

开府办(2009)3号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规范我市地名管理，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

社会交往需要，根据国务院《地名管理条例》、民政部《地名管

理条例实施细则》及《广东省地名管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

我市的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在我市范围内，凡涉及地名的命名与更名、标准地

名的使用、地名标志的设置、地名档案的管理等行为，均适用本

办法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所称地名指： 

（一）山（峰）、河（涌）、湖、沙滩（滩涂）、水道、泉、

瀑、洞、地形自然地理实体名称； 

（二）镇、街道办事处、社区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等行

政区划或基层组织名称； 

（三）城镇、村、农林牧渔点、住宅小区和大道、路、街、

巷、楼（门）等居民地名称以及大厦、楼宇、花园、山庄、商业

城等大型建筑物的名称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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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具有地名意义的台、站、港口（码头）、公路、铁路、

水库、堤围等名称； 

（五）名胜古迹、纪念地、公园、自然保护区、广场、体育

场（馆）等公共场所名称； 

（六）交通道路、桥梁、隧道、立交桥等市政设施名称； 

（七）其他具有地名意义的名称。 

 

第二章  市地名管理机构的工作职责 

 

第四条  市民政局主管本行政区域的地名管理工作，负责本

办法的组织实施和监督，主要职责有： 

（一）贯彻执行地名管理的方针、政策，法律、法规； 

（二）制定本辖区地名工作的长远规划和近期规划，并组织 

实施； 

（三）审核、承办本辖区地名的命名、更名、销名，推行地

名标准化、规范化； 

（四）管理地名档案； 

（五）组织设置地名标志； 

（六）监督标准地名的使用； 

（七）依法查处违法行为； 

（八）完成其他地名工作任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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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地名委员会是市人民政府管理地名工作的协调机构，负责

有区域性影响的地名审查和地名管理重要事项的协调。地名委员

会下设办公室（设在市民政局），负责办理本市地名管理日常业

务。 

第五条 规划、建设、国土、公安、财政、公用事业、房产、

工商、交通等有关部门要通力合作，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本市行政

区域的地名管理工作。 

 

 

第三章  地名命名和更名 

 

第六条  地名命名、更名应当从地名的历史和现状出发，保

持地名相对稳定。 

第七条  地名命名应遵循下列原则： 

（一）地名应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组成，专名用字应有独立

性，通名用字应能真实反映其实体的属性（类别）； 

（二）有利于人民团结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

设，符合城市规划要求，反映当地历史、文化、地理和经济特点，

尊重群众愿望； 

（三）一般不以人名、企业名称作地名，禁止使用国家领导

人的名字和外国的人名、地名作地名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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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同一个镇内的村、路、街、巷、住宅小区、楼宇、大

型建筑物等名称，以及市内重要的自然地理实体名称不应重名、

同音，并要注意方言、谐音的不良含义； 

（五）名地相符，派生地名与主地名统一。镇的名称应与其

政府驻地名称一致；社区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名称应与其机

构驻地名称一致；以地名命名的台、站、港口（码头）、隧道、

桥梁、水库、矿山、大中型企业，其名称应与当地的地名一致； 

（六）使用规范的汉字，避免使用生僻字，不用自选字，不

用字音、字形容易混淆或容易产生歧义的字，也不得用单纯序数

的字命名； 

（七）不得以著名的山脉、河流等自然地理实体名称作行政

区域名称；自然地理实体的范围超出本行政区域的不得以其名称

作本行政区域的名称； 

（八）大道、路、街、巷、住宅小区、商住楼的命名，原则

上按层次化、序列化、规范化的要求予以命名； 

（九）同一个镇内，专名以先申请，先备案，后申请的专名

不得与已申请的地名重名。 

第八条  地名更名应当遵循下列规定： 

（一）地名应保持相对稳定性，可改可不改的地名，不要更名； 

（二）凡有损我国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的，带有民族歧视性

质和妨碍民族团结的，带有侮辱劳动人民性质和庸俗的，以及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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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国家方针、政策的地名，必须更名； 

（三）不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地名，应当更名； 

（四）一地多名，一名多写，应当确定一个统一的名称和用字； 

（五）因自然变化、行政区划调整和城市建设而废弃原有地

名的，必须销名，并在重建前办理更名、销名手续，销名的地名

原则上不作另外地物名称重新使用。 

第九条  地名通名的规格和要求。 

（一）具有地名意义的建筑物名称通名使用规范： 

大厦：指高层或大型楼宇。具备如下条件之一的可用“大厦”

作通名：1、高度达到 12层以上；2、占地面积 600平方米以上；

3、楼宇总建筑面积 6000平方米以上。对有一定规模，但尚达不

到以上标准的，可用“大楼”、“大院”、“堂”、“馆”等作通名。 

广场：特指有宽敞公共场地的建筑。占地面积 1万平方米以

上，或总建筑面积 10 万平方米以上，必须有整块露天公共场地

（不包括停车场），有面积大于 2000 平方米的综合商贸建筑物可

用“广场”作通名；楼宇建设周围设有宽敞公共场地的，禁止用

“广场”作通名。 

中心：特指某些功能最具规模的建筑群。凡占地面积 2万平

方米以上，或者总建筑面积 20 万平方米以上，在功能上是最具

规模、起主导地位的建筑群。 

城：特指面积特别大的城市小区。凡占地面积达到老城区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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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之一以上的新城区，可用“城”作通名。具有地名意义、规模

巨大的商场、专类贸易场所，也可用“城”作通名，但必须在“城”

字前冠其用途，如“ΧΧ商业城”、“ΧΧ电器城”等，以区别城

市小区的“城”。 

（二）住宅小区（商住楼）通名使用规范： 

村：特指集中的相对独立的住宅区。凡占地面积 10 万平方

米以上，有较完善的幼儿园、小学等生活配套设施的住宅区，可

用村作通名。但原则上不用“新村”作通名。 

花园：特指多草地和人工景点的住宅区。占地面积 2 万平方

米以上，或总建筑面积 10 万平方米以上，绿化和休闲地面积占

总面积 25%以上的住宅小区，可用“花园”作通名。 

园、苑等：占地面积 1万平方米以上、总建筑面积 5 万平方

米以上，达不到“花园”标准的住宅区，可用“园”、“苑”、“阁”

“庄”、“寓”、“宅”、“庭”、“居”等作通名。 

别墅、山庄：指低层高级住宅区。占地面积 1万平方米以上，

花圃、草坪面积大于建筑占地面积的高级住宅区，可用“别墅”

作通名，依山而建的可称“山庄”。用“别墅”、“山庄”作通名

的一般应位于城郊，城区内要严格控制。 

（三）大道、路、街、巷的使用规范： 

1、宽 50 米以上，长 3000 米以上的路面，其通名可用“大

道”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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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宽 1５米以上的路面，其通名可用“路”； 

3、宽８米以上，1５米以下的路面，其通名可用“街”； 

4、宽８米以下的路面，其通名可用“巷”。 

 

第四章  地名的申报与审批 

 

第十条  地名的命名、更名应按规定的程序进行申报与审

批，未经批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地名进行命名、更名。 

未经批准命名、更名的地名，不得在公共场合宣传和使用。 

第十一条  地名命名、更名，按照下列规定权限和程序进行

审批： 

（一）行政区划名称的命名、更名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； 

（二）社区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名称的命名、更名，由

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提出意见，送市民政局审核，报市政府审批； 

（三）凡涉及我市与邻市（区）的自然地理实体地名的命名、

更名，由市地名委会同邻市（区）协商，统一意见后，以两市（区）

政府的名义报江门市政府审批； 

（四）市内著名的或涉及镇与镇之间的自然地理实体地名的

命名、更名，由相关镇政府协商并提出意见，送市地名委审核后，

报市人民政府审批。镇内的自然地理实体地名的命名、更名，由

自然地理实体所在镇政府提出意见，送市地名委审核后，报市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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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府审批； 

（五）城镇的路、街、巷、广场、桥梁、隧道等名称的命名、

更名，由所在地的规划部门提出申请，送市地名委审核，报市人

民政府审批； 

（六）住宅小区、大型建筑物名称命名、变更，由开发建设

单位在申请项目立项、用地的同时，向市地名办提出申请，由市

民政局审批； 

（七）专业部门管理的具有地名意义的交通设施、水利电力

设施、农林牧渔场、风景名胜等名称和其他具有地名意义的企事

业单位名称的命名、更名，由该专业单位向其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

征得市地名委同意后，由专业主管部门承办，其批准的地名应报

市地名办备案。  

第十二条  申请住宅小区和商业楼宇的命名、更名时，应按

下列分类提交材料： 

（一）申请大厦名称须提交的材料：1、申请单位的请示（按

国家公务文书要求书写，下同）；2、《建筑用地规划许可证》和

标明“四至”的规划平面图；3、立面效果图；4、《建筑物命名、

更名审批表》（在地名办索取，下同）； 

（二）申请片区（即用“广场、中心、城、花园、园、别墅、

山庄”等作通名）名称须提交的材料：1、申请单位的请示；2、

《建筑用地规划许可证》和标明“四至”的规划平面图；3、《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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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物命名、更名审批表》； 

（三）申请路、街名称须提交的材料：1、申请单位的请示；

2、规划红线图；3、《道路命名、更名审批表》； 

（四）申请地名更名、销名须提交的材料：1、申请单位的

请示；2、原命名资料；3、规划红线图；4、相关的表格； 

（五）申请（变更、注销）其它地名的，按有关规定提交材

料。 

申报地名的命名、更名时，应将命名、更名的理由及拟废止

的旧名、拟采用新名的含义、来源一并加于说明。 

第十三条  住宅区、路、街、巷、楼宇、大型建筑物、桥梁

等基建项目，必须在报建期间办妥地名命名手续。 

第十四条  市地名办在收到申请单位提交的全部有效文件

及材料之日为正式受理日，受理机关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

作日内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；但涉及公众利益，需要征求有

关方面意见并进行协调的，受理机关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

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。 

第十五条  凡按规定程序报经批准的地名，市地名办应在发

出批复通知的 15 个工作日内，予以公告，并按程序报省地名主

管部门备案。路（街、巷）名称的公告费由所在地政府负责，建

筑物名称的公告费由申请单位负责。 

第五章  标准地名的使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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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 经批准的地名，在以下范围内必须使用标准地名： 

（一）涉外协定、文件； 

（二）机关团体、企事业单位的公告、文件； 

（三）报刊、广播、电视、地图和有关书籍； 

（四）道路、街、巷、楼、门牌、商标、广告、牌匾、合同、

证件、公共交通站牌号。 

第十七条  书写地名，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 

（一）用汉字书写地名，应当使用国家公布的规范汉字。 

（二）中国地名的罗马字母拼写，按国家颁布的《中国地名

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（汉语地名部分）》拼写。 

第十八条  建设单位在申办道路、桥梁、隧道等建设用地手

续和商品房预售许可证、房产证、门牌及广告业务时，凡涉及地

名命名、更名，应向国土、公安、工商、房管等部门提交标准地

名批准书。 

第十九条  公开出版全市性与地名有关的各类图（册）的，

出版前应报市地名委审核和备案。 

第二十条  全市性标准地名统一由市民政局负责编纂出版，

并向社会公布。 

第二十一条  地名档案的管理按民政部、国家档案局《地名

档案管理办法》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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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 地名标志设置 

 

第二十二条  行政区域界位、城镇道路、街、巷、居民区、

楼、院、自然村、主要桥梁、纪念地、文物古迹、风景名胜、台、

站、港口、广场、体育场（馆）及其它重要自然地理实体等地方

应设置地名标志。 

第二十三条  地名标志设置形式有牌、碑、桩、匾等，标志

物标示的地名，必须是标准地名，汉字要用规范书写形式，汉字

拼音字母要用规范拼写形式，并按国家的规定标准进行设置、维

护和更换。 

第二十四条  地名标志由市地名委统一组织，各有关部门按

管理权限负责设置、维护、更换。 

（一）行政区划界位标志，由民政部门负责； 

（二）城区（即三埠、长沙街道办事处）范围内的路（街、

巷）牌，由市公用事业管理局负责。 

（三）农村镇、墟镇路（街、巷）牌和省道 500米以内村镇

的地名标志，由镇人民政府负责； 

（四）各村的路（街、巷）牌，由各镇人民政府自行负责； 

（五）公路、港口、车站、风景名胜、文物古迹、纪念地、

广场、公园、自然保护区、体育场（馆）等，由相应的主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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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； 

（六）桥梁、隧道的地名标志设置由交通部门或建设开发单

位负责； 

（七）自然地理实体地名标志，由主管部门负责； 

（八）门（楼）牌号码的地名标志设置由公安部门负责，社

区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协助； 

（九）住宅小区、具有地名意义的楼群、大型建筑物地名标

志，由建设开发单位或业主委员会负责。 

（十）市地名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对地名标志设置进行检

查，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通知负责部门在 30 个工作日内进

行维护、更换： 

1．地名标志未使用标准名称或书写不规范的； 

2．已更名的地名，地名标志未改变的； 

3．地名标志锈蚀破损、字迹模糊或残缺不全的； 

4．设置位置不当的。 

第（一）项和第（二）项所需资金由市政府负责，第（三）

项至第（七）项所需经费由镇级财政或市政府责成的单位负责，

第（八）项和第（九）项所需经费由建设开发单位负责。 

第二十五条 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涂改、玷污和遮挡地名标

志，不得在地名标志上悬挂各类物品；不得损坏、擅自移动地名

标志。因施工等原因需要移动地名标志的，应报设置部门批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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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在施工结束后负责恢复原状。 

 

第七章  法律责任 

 

第二十六条 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地名管理部门按下列规

定处理： 

（一）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，擅自命名、更名并在公开场合

使用未经批准的地名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逾期不改正的，依法撤

销其名称，处以 1000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 

（二）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书写地名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

逾期不改正的，对直接责任人处以 100元以上 500元以下的罚款； 

（三）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，未经审核擅自出版与地名有

关的各类图（册），责令限期补办手续，逾期不补办的，处以 2000

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 

（四）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，涂改、玷污、遮挡、损

坏、移动地名标志或在地名标志上悬挂物品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

逾期不改正的，处以 500 元以上 2000元以下的罚款。 

第二十七条  地名管理工作中的有偿收入、罚没收入统一缴

入财政，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。 

第二十八条  地名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

徇私舞弊的，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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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二十九条  盗窃、破坏地名标志的，由公安部门依法处理；

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 

 

第八章  附则 

 

第三十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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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地名  管理  办法  通知 

 

抄送：市委直属各单位，人大常委办，政协办，法院，检察院，

各民主党派，各人民团体，上级驻开平单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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